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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城市节约用水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和促进节约用水，充分调动用水单位的节水

积极性，全面推进我市节水型城市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江

门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江门市市区内，在城市节约用水工作中有突出贡献

和成效的用水单位，可以按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江门市市区是指江门市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

第三条 经广东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公布为广东省节水型企

业、节水型单位、节水型居民小区的用水单位，可以向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部门申报江门市城市节水先进单位，对获江门市城市节

水先进单位的按相关标准给予奖励。

第四条 江门市城市节水先进单位奖励标准如下：

（一）获广东省节水型居民小区的，奖励二万元；

（二）获广东省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单位的，按照上年度用

水规模分档奖励：年用水量 30 万立方米以上的，奖励三万元；

年用水量 10 万立方米以上，不满 30 万立方米的，奖励二万元；

年用水量不满 10 万立方米的，奖励一万元。

第五条 城市节水奖励资金由各区财政部门根据本区超计划

用水加价水费收入情况统筹安排。

第六条 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根据城市节水奖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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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情况确定下一年度奖励名额，并于每年 7 月底前报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汇总核定后在本部门网站

发布江门市城市节水先进单位奖励申报通知。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用水单位，均可按通知所列时限向用

水所在地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申报奖励。各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部门根据年度奖励名额情况，从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中择

优确定拟奖励对象。已按本办法获江门市城市节水先进单位奖励

的，以后年度不得重复申报。

第七条 申报江门市城市节水先进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江门市城市节水先进单位奖励申报书，列明本单位经

广东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公布所获得的荣誉称号、上一年度用水

总量、节水管理制度、措施、节水管理先进经验等。

（二）上一年度水费单据复印件。

第八条 申报人必须确保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对弄虚作

假骗取节水奖励的，将取消其 3 年内的评选资格；已获得江门市

城市节水先进单位奖励的，须退回所获得的奖励。

第九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按照下列程序组织评选：

（一）初审：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组织对申报单位提

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和初审，确定初步获奖名单和奖励金额；

（二）公示：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将初步获奖名单和

奖励金额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长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三）异议及复核：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信息如

有异议，可进行举报。举报单位应加盖公章，个人举报应署真实

姓名和联系电话，并附相关材料，以便核查。被举报单位所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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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自收到举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复

核，并将复核意见书面告知举报单位或举报人。

（四）公布：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部门将拟奖励名单和奖励金额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审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审定后，将最终获奖名单在部门网

站进行公布并书面通知获奖单位。

第十条 按照公布的最终获奖名单、奖励金额，各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部门制定年度节水奖励资金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纳

入下一年度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经费预算。节水奖励资金的拨

付，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按照预

算拨款和国库集中支付的相关规定进行下达、发放。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各市可参照执行。


